
智行理财网
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涉恶案没收财产流程)

一、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怎样的

公安的“没收”行为非法，但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合法。

二、违法所得如何认定,没收全部还是部分

1、根据《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矿产资源法》等规定，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在查处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和无证开采、越界开采、转让矿产资源等
违法行为时，依法应当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并处罚款的，罚款数额应当
按照违法所得的一定比例确定。可见，违法所得的认定是行政机关准确作出此类行
政处罚的一个关键环节，认定的是否合理、准确，关系到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是否公
平公正，关系到当事人违法行为是否受到应有的处罚，也关系到当事人合法财产权
益是否得到维护。

2、《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以下简称《查处规程》）区分土地违法
转让和矿产违法等不同情形，对如何认定违法所得进行了具体明确。违法所得与没
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顾名思义，是行为人通过实施违法行为或者利用违法手段获
得的利益。违法所得与行为人违法行为使用的“自有财物”或“个人财产”不同，
违法行为使用的自有财物或个人财产是指用于违法行为的资金、运输工具及其他财
物，一般是行为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虽然也具有证据价值的特性，但是不具有取得
手段的违法性质。例如用来无证运输的交通工具，可以视为物证，是违法的工具或
手段，但是不属于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与一般意义上的物也不同，一般意义上的物
只有被违法行为人通过违法手段获取之后才能成为违法所得。由于违法所得是通过
法律禁止行为或者手段获取的利益，《行政处罚法》等规定要没收违法所得。没收
违法所得，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行政管理法规，将行为人的违法所获得的财物强
制无偿收归国有的一项行政处罚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必须准确认定行为人的违法
所得，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标准，公平、公正地作出行政处罚。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
的违法所得应当如何认定？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违法所得，应当区分依法取得土
地使用权违法转让和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违法转让两种情形进行认定：一是依法取
得的土地使用权违法转让的，违法所得为当事人转让全部所得扣除当事人依法取得
土地使用权的成本和对土地的合法投入。例如，某企业以出让方式依法取得土地使
用权用于房屋建设，已经支付了全部土地出让金等相关费用，并进行了投资开发，
但完成开发投资总额未到达《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9条的规定的25%，不符合法
律规定条件即将房地产进行了转让，属于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应当按照《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6条的规定，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在认定违法所得
时，应当从转让房地产的总收入中扣除违法当事人已缴纳的土地出让金等相关费用
成本和开发建设投入。二是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违法转让的，违法所得为当事人
转让全部所得。例如，某村委会与某企业签订土地租赁协议，违法将5亩集体土地
出租用于建设厂房，租期20年，每亩每年4万元，企业一次性支付了3年租金共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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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万元。企业对土地进行了平整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10万元。在租赁期的第2年
，该企业将租赁的集体土地违法转让给其他单位用于房地产开发，转让合同列明总
价款为500万。本案中存在两种违法行为，一是村委会非法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
业建设，适用《土地管理法》第81条的规定予以处罚，违法所得应为企业已支付60
万元租金；二是某企业违法转让集体土地使用权，适用《土地管理法》第73条规定
予以处罚，违法所得应为转让合同列明价款500万元，企业已支付60万元资金和土
地开发投入的10万元不予扣除。认定转让土地使用权违法所得时，转让全部所得、
合法投入等应当如何具体核定呢？《查处规程》明确，转让全部所得数额应当按照
转让合同及交易凭据所列价款确定，没有转让合同及交易凭据、当事人拒不提供或
者提供的转让合同及交易凭据所列价款明显不符合实际的，可以按照评估价认定。
对土地的合法投入包括土地开发、新建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建设投入等，但是违法新
建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建设投入除外。矿产资源违法行为中违法所得应当如何认定？
矿产资源违法行为中违法所得，应当区分无证开采、越界开采和买卖、出租、转让
矿产资源两种情形进行认定：一是对无证开采和越界开采的，违法所得数额应当按
照销售凭据确定；没有销售凭据的，按照违法行为发生时当地原矿的市场价格计算
，不扣除开采成本。二是对买卖、出租和转让矿产资源的，违法所得数额应当为买
卖、出租和转让的全部所得。

三、公务员经商违法所得被没收，但投资本金会不会被没收

1、是违规违法行为。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
性组织中兼任职务。且外借身份证属于违法行为。《身份证法》第十六条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

2、（一）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居民身份证的；

3、（二）出租、出借、转让居民身份证的；

4、（三）非法扣押他人居民身份证的。

5、第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
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6、（一）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的；

7、（二）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
证和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由公安机关予以收缴。第十八条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本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所列行为之一，从事犯罪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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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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